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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娱乐活动内容自审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文化娱乐活动内容管理，指导文化娱

乐行业开展内容自审，根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娱乐场

所管理办法》《歌舞娱乐场所卡拉 OK音乐内容管理暂行规定》

《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文化和旅游部 公安部 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应急管理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剧本娱乐

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等有关政策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文化娱乐活动是指在歌舞娱乐场所、游艺娱乐

场所、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等开展的以文化为核心的娱乐活

动，其内容主要包括卡拉 OK 音乐中的曲目和屏幕画面、游

戏游艺设备中的游戏内容、剧本娱乐活动中的剧本脚本以及

表演、场景、道具、服饰等。 

迷你歌咏亭、分布式经营游艺游戏设备及多业态融合中

的文化娱乐活动，参照本规范执行；文化娱乐活动产业链上

相关服务机构参照本规范执行。 

第三条  文化娱乐行业经营者应当建立内容自审制度，

合理配备专业人员，加强内容自审工作，确保来源合法、内



容合法。剧本娱乐活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标明适龄范围，进行适龄提示。 

第四条  会员单位在自审过程中发现涉嫌含有法律法

规禁止内容的，应当通过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将情况报送

文化和旅游部。 

第五条  文化娱乐活动应当符合国家关于安全方面的

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规定，不得存在安全隐患，保障消费者

人身安全。 

第六条  文化娱乐活动应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

国家有关规定已明确的标识、呼号、称谓、用语不得滥用、

错用。 

 

第二章 禁止内容 

 

第七条  文化娱乐活动不得含有“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

原则”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攻击、损害、违背、歪曲、调侃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指导思想和理论成果及各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

重要制度； 

（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污蔑、贬损、歪

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执政能力、执政形象以及

领导人； 

（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

举措、重大工作进行调侃、否定、攻击。 



第八条 文化娱乐活动不得含有“危害国家统一、主权

或者领土完整”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宣扬国家分裂主义，包括体现台独、港独、藏独、

疆独等的言行、标识、画面图片、文字； 

（二）反对、攻击、曲解“一个中国”“一国两制”； 

（三）含有挑动、教唆、鼓励任何组织、个人以任何形

式从事颠覆中国政府、分裂中国国家以及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的内容； 

（四）出现反动标志、人物、激进言论等； 

（五）对涉及领土和历史事件的描写不符合国家定论； 

（六）错误表述我国领土、领空、领水、专属经济区、

大陆架、底土以及与其他国家有争议的界段和区域的名称； 

（七）地图形状若基于真实的且涉及国界、边界、历史

疆界、行政区域界线或者范围的地图时，应当直接使用测绘

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提供的具有审图号的公益性地图。不应任

意删改中国的版图，尤其是敏感地区的版图，特别注意在地

图上港澳台、钓鱼岛、西藏、新疆等必须归属于中国。 

第九条  文化娱乐活动不得含有“危害国家安全，或者

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损害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形象、精神和气质； 

（二）丑化中国共产党形象和中国政府形象； 

（三）恶搞调侃警察、司法人员等国家公务人员及公共

事务性社会组织、团体的形象； 

    （四）违背我国对外政策、国际准则立场，攻击、诋毁、



丑化、歪曲、损害他国政权、民族、政党领导人、军队等形

象； 

（五）含有攻击、丑化、焚烧、毁损、玷污、亵渎以及

其他以不庄重形式表现我国国旗、国歌、国徽、党旗、党徽、

军旗、军歌、军徽、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长城、华表等象

征中国国家、政权、军队和民族的标志物的内容。 

 第十条  文化娱乐活动不得含有“宣扬美化侵略战争

和殖民史”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宣扬、美化历史上侵略战争、殖民史及战犯形象； 

（二）宣扬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种

族主义； 

（三）使用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词汇、称谓、画面等。 

第十一条  文化娱乐活动不得含有“损害人民军队、英

雄烈士形象”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

诋毁、贬损军人荣誉，侮辱、诽谤军人名誉，或者故意毁损、

玷污军人的荣誉标识； 

（二）抹黑、丑化、否定革命领袖、英雄烈士事迹和形

象； 

（三）对经典红色歌曲、军旅歌曲进行恶意篡改，使用

对中华民族侵略行径、军国主义、分裂主义等歌词、画面。 

第十二条  文化娱乐活动不得含有“危害社会治安和公

共秩序”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宣扬破坏公共设施、影响公共环境、扰乱治安管



理秩序等行为； 

（二）宣扬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抗拒、妨碍国家工作人

员依法执行公务； 

（三）体现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等内容； 

（四）宣扬以不正当手段侵害国家、集体和私人财产的

情节； 

（五）教唆违法犯罪或传授犯罪方法，宣扬违法犯罪行

为； 

（六）宣扬或具体表现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及其行为； 

（七）体现破坏生态环境，虐待动物，捕杀、食用国家

保护类动物等内容。 

第十三条  文化娱乐活动不得含有“煽动民族仇恨、民

族歧视，伤害民族感情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

团结”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破坏民族和平、煽动民族割裂； 

（二）编造、渲染、夸大各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和争端

等； 

（三）破坏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信仰自由等； 

（四）诋毁、损害、丑化、侮辱中华各民族所特有的传

统风俗、禁忌以及具有民族特征的标志等； 

（五）诋毁、歪曲或以不当方式表现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歪曲民族历史或者民族历史人物； 

（六）表现伤害民族感情的民族征伐、历史事件、血腥



战事等。  

第十四条  文化娱乐活动不得含有“违反国家宗教政

策，宣扬邪教、迷信”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歪曲、侮辱、诋毁各种宗教教义、信仰和宗教称

谓； 

（二）对宗教神灵形象和宗教仪式进行侮辱、丑化、调

侃等； 

（三）戏说和调侃宗教内容，以及各类恶意伤害民族宗

教感情言论的； 

（四）宣扬在非宗教活动场所组织、举行宗教活动的； 

（五）破坏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和睦相处的； 

（六）破坏不同宗教之间和睦以及宗教内部和睦的； 

（七）歧视、侮辱信教公民或者不信教公民的； 

（八）展示宗教极端主义、极端思想和邪教组织； 

（九）宣扬邪教教规、教义、经书、典籍、标识等，宣

扬从事邪教活动； 

（十）宣扬灵魂附体、 转世轮回、跳大神、巫蛊术、

扎小人、道场做法、算命、辟邪等封建迷信思想；  

（十一）宣扬愚昧、邪恶、怪诞等封建文化糟粕。 

第十五条  文化娱乐活动不得含有“宣扬淫秽色情、赌

博、暴力以及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的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 

（一）宣扬淫秽色情 

1.具体展示卖淫、嫖娼、淫乱、强奸等情节,直接展示



性行为，或出现娇喘、呻吟、急促喘息等性暗示声音或特效； 

2.宣扬婚外情、性虐待、换妻、开放性关系、一夜情等

内容； 

3.出现裸体人体，全身或者隐私部位未着衣物、仅用肢

体掩盖或用很小的遮盖物掩盖人体隐秘部位等；刻意突出女

性的胸部、臀部等易引起性暗示的部位； 

4.有明显的性挑逗、性骚扰、性侮辱或类似效果的画面、

台词、音效； 

5.以动画形式表现赤裸人体或性相关内容； 

6.露骨地语言描述性交易、性心理、性行为、性体验等； 

7.游戏互动环节中，利用身体敏感部位进行游戏互动的

内容。 

（二）宣扬赌博 

文化娱乐活动不得含有宣扬赌博内容，其中游戏游艺设

备不得含有以下宣扬赌博内容： 

1.具有或者变相具有押分、退分、退币、退钢珠等功能

的；  

2.捕鱼机等以设置倍率形式以小博大的；  

3.老虎机、转盘机、跑马机等由系统自动决定游戏结果

的；  

4.含有其他宣扬赌博内容的。  

（三）宣扬暴力 

1.宣扬暴力、打架、斗殴及伤害、威胁他人等丑恶行为

或犯罪行为； 



2.细致展现凶暴、残酷、恐怖、极端的犯罪过程及肉体、

精神虐待；   

3.表现清晰的伤害过程和鲜血喷涌、血流成河、血流满

地等场景，刻意展现鲜血、伤口，暗示或渲染血腥场景； 

4.逼真表现、描述残缺人体或人体被分解、侮辱尸体等，

或借动物肢体、内脏进行暗示或渲染恐怖； 

5.使用管制器具、电棒等作为娱乐道具，或设置的场景

可能危害消费者人身安全的。 

（四）宣扬恐怖 

1.刻意表现、设计外形过于恐怖的角色、形象或场景； 

2.营造过度阴森、恐怖、惊悚效果的音效； 

3.展现过度的惊悚恐怖、生理痛苦、歇斯底里，造成强

烈感官、精神刺激并可致人身心不适的内容； 

4.宣扬美化反人类、反社会犯罪行为等内容； 

5.表现恐怖主义组织及其行为。 

（五）宣扬毒品 

1.宣扬和具体表现制造、走私、运输、贩卖、购买毒品； 

2.描绘吸毒行为或疑似模仿吸毒行为，具体描绘吸毒者

的精神、躯体反应； 

3.展示吸毒用具，描述吸毒场景，出现海洛因、冰毒、

摇头丸、大麻、笑气等； 

4.具体表现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 

第十六条  文化娱乐活动不得含有“违背社会公德或者

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违背公序良俗，扰乱公共秩序； 

2.格调低俗庸俗媚俗； 

3.粗口脏话、污言秽语、侮辱攻击他人； 

4.宣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 

5.宣扬丑恶行径，展示恶俗行为、审丑文化； 

6.以恶搞方式描绘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恐怖事件、

战争等灾难场面； 

7.对真假、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模糊不清，混淆正义

与非正义的基本界限。 

（二）违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1.歪曲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 

2.践踏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恶意篡改重大历史、文化事

件及代表人物形象； 

3.违背基本历史定论，任意曲解历史； 

4.篡改名著、歪曲原著的精神实质； 

5.对历史尤其是革命历史进行恶搞或过度娱乐化表现； 

6.传播或宣扬已被现代社会摒弃的迂腐、老旧、封建文

化习俗和思想，如童养媳、纳妾、包办婚姻等。 

（三）宣扬消极颓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1.宣扬奢靡享乐、炫富拜金等不良价值观； 

2.宣扬养情人、包二奶、傍大款等腐化、寄生生活方式； 

3.宣扬展示违背伦理道德的糜烂生活； 

4.宣扬消极颓废，夸大社会问题，过分表现、展示社会



阴暗面；   

5.宣扬和展示丧文化、自杀、自残等内容。 

第十七条  文化娱乐活动不得含有“侮辱、诽谤他人，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对他人恶意贬损和歧视，如生理、性别、职业、

疾病、省份、地域、民族、种族歧视等； 

（二）表现嘲弄、歧视、侮辱妇女、儿童、老人、残疾

人等社会弱势群体； 

（三）侮辱、诽谤、贬损、恶搞历史人物及其他真实人

物的形象、名誉的； 

（四）以语言或手势、动作对他人进行恶意嘲笑和侮辱； 

（五）传播虚假事实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蒙受耻辱； 

（六）含有不文明因素的恶俗笑话、恶作剧等。 

第十八条  文化娱乐活动不得含有“危害未成年人人

身安全和身心健康”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宣扬未成年人早恋、抽烟饮酒、流浪、打架斗殴、

校园霸凌等不良行为； 

（二）含有对未成年人性侵害、性骚扰的内容； 

（三）含有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

辱人格尊严的情节和内容； 

（四）含有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的情

节和内容； 

（五）含有儿童邪典内容； 

（六）含有美化罪犯形象和可能诱导未成年人对犯罪产



生同情或者赞赏的内容； 

（七）含有可能使未成年人模仿导致危害其人身安全的

内容； 

（八）娱乐互动中可能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的； 

（九）其他可能影响未成年人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的内

容。 

第十九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